
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聲請卷宗及證物開示流程圖  

 

 

繳納抄錄、重製或攝影，卷證之費用

（公設義務辯護人免收費用） 

聲請人除檢閱卷證外，得自行或繳納費用

後，請求檢察官指定人員抄錄、重製或攝

影卷證 

書記官備妥卷證 

原本或影本 

聲請人依指定日期到署，出示身分證明

文件與開示人點卷或交付卷證影本，點

交後，登簿簽名 

書記官交付檢察官許可範圍內之卷證予 

聲請人點收簽名 

聲    請 

律師、被告聲請卷證開示 

檢察官許可聲請 

指定閱卷日期 

檢察官拒絕或

限制卷證開示

5日內通知 

律師、被告 

提起救濟 

結     案 


